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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政府工作报告》点评
持续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推动节能降碳和循环经济发展

 行业研究·行业快评  公用事业  投资评级：超配（维持评级）

证券分析师： 黄秀杰 021-61761029 huangxiujie@guosen.com.cn 执证编码：S0980521060002

证券分析师： 郑汉林 0755-81982169 zhenghanlin@guosen.com.cn 执证编码：S0980522090003

事项：

《2023 年政府工作报告》于 2023 年 3 月 5 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布，《2023 年

政府工作报告》回顾了过去一年和五年的经济发展、脱贫攻坚、科技创新、改革开放、生态环境建设等方

面内容，并对 2023 年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改革开放和生态环境等方面作出相关建议。

国信环保公用观点：我们认为，根据《2023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绿色转型发展方向，有以下两个方面

值得重点关注：一是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和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在此过程中，风光新能源装机规模

有望持续增长，天然气消费量将持续增加，节能设备和节能服务需求不断释放。推荐工商业能源服务商龙

头南网能源、分布式光伏运营商芯能科技；推荐天然气贸易商转型能源服务及氦气氢气业务的成长属性标

的九丰能源；推荐存量风光资产优质且未来成长路径清晰的绿电弹性标的金开新能；推荐有较大抽水蓄能

和新能源规划，估值处于底部的湖北能源；电网侧抽水蓄能、电化学储能运营龙头南网储能；推荐“核电

与新能源”双轮驱动中国核电；推荐积极转型新能源，现金流充沛的广东电力龙头粤电力 A；有资金成本、

资源优势的新能源运营龙头三峡能源、龙源电力。二是持续深入推进环境污染和生态防治，推动循环经济

发展，利好资源再生循环利用产业，推荐积极布局动力电池回收的旺能环境、伟明环保以及稀土回收利用

龙头华宏科技。

风险提示：政策不及预期；用电量增速下滑；电价下调；竞争加剧。

评论：

 生态环境：持续深入推进环境污染和生态防治，建议关注循环经济领域

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取得积极进展。《2023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过去 5 年，国家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

治攻坚，在大气治理、水环境治理、固体废弃物治理、生态流域保护等发面取得积极成果。大气治理方面，

注重多污染物协同治理和区域联防联控，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 86.5％、上升 4 个百分

点。水环境治理方面，基本消除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推进重要河湖、近岸海域污染防治。固体废弃

物治理方面，加大土壤污染风险防控和修复力度，强化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生态及流域保护方面，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一批重大生态工程，全面推行河湖长制、林长制，完善

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森林覆盖率、湿地保护率分别达到 24％、50％以上，水土流失、荒漠化、沙化土地面

积分别净减少 10.6 万、3.8 万、3.3 万平方公里。

持续深入推进环境污染和生态防治。《2023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强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实

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同时，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政策，发展循环经济，推进资源节约集

约利用，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整体来看，国家将持续深入推进大气、水、土壤等环境污染

治理，同时稳步推动循环经济发展。

我们认为，循环经济可实现资源节约和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举措。《“十四五”

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到 2025 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 2020 年提高约 20%，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达到

60%，废纸利用量达到 6000 吨，废钢利用量达到 3.2 亿吨，再生有色金属产量达到 2000 万吨，其中再生

铜、再生铝和再生铅产量分别达到 400 万吨、1150 万吨、290 万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 5 万亿元。

从政策支持方向来看，国家政策大力推动固废、报废汽车、废有色金属、塑料、废钢铁、废纸、新能源汽

车动力电池等进行资源循环再生利用。随着国家政策驱动，预计我国资源利用效率水平将逐步提升，再生

资源替代比例将实现进一步提高，资源再生产业对对资源安全的支撑保障作用显著加强。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及其项下所有内容

证券研究报告

2

表1：《“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确定的资源回收目标

2020 年 2025 年目标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 86%以上 86%以上

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率 56% 60%

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 50%以上 60%以上

废纸利用量（万吨） 5490 6000

废钢利用量（亿吨） 2.6 3.2

再生有色金属产量（万吨） 1450 2000

其中：再生铜 325 400

再生铝 740 1150

再生铅 240 290

资料来源：《“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节能降碳稳步推进，有序推进“双碳”目标落地，建议关注绿电和节能领域

多措并举推进节能降碳，助力“双碳”目标有序落地。《2023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过去 5年，国家统

筹能源安全稳定供应和绿色低碳发展，通过采取优化能源结构、加强资源节约、完善能耗考核方式度过举

措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优化能源结构方面，实现超低排放的煤电机组超过 10.5 亿千瓦，可再生能源

装机规模由 6.5 亿千瓦增至 12 亿千瓦以上，清洁能源消费占比由 20.8％上升到 25％以上。全面加强资源

节约工作，发展绿色产业和循环经济，促进节能环保技术和产品研发应用。完善能耗考核方式，推动“能

源消费强度和总量控制”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控制”转变，引领产业向降低碳排放量方向发展。

新型能源体系和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持续推进。《2023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技

术研发，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同时，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整体来看，以风光为主体的新型能源体

系建设将持续推进，同时电力、建筑、交通、建材、化工等重点领域节能降碳亦将稳步进行。据此，我们

预计风光新能源装机将保持持续增长态势，由此推动风光新能源发电企业收入和净利润持续增长；同时，

天然气作为实现“双碳”目标过程中的过渡性能源，未来消费量将持续增加。此外，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推

进，将驱动节能设备和节能服务需求释放。

 投资建议：

《2023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持续深入推进环境污染和生态防治，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利好资源再生循

环利用产业，推荐积极布局动力电池回收的旺能环境、伟明环保以及稀土回收利用龙头华宏科技。同时，

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和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在此过程中，风光新能源装机规模有望持续增长，天然

气消费量将持续增加，节能设备和节能服务需求不断释放。推荐工商业能源服务商龙头南网能源、分布式

图1：国内风电累计装机容量情况 图2：国内光伏累计装机容量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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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运营商芯能科技；推荐天然气贸易商转型能源服务及氦气氢气业务的成长属性标的九丰能源；推荐存

量风光资产优质且未来成长路径清晰的绿电弹性标的金开新能；推荐有较大抽水蓄能和新能源规划，估值

处于底部的湖北能源；电网侧抽水蓄能、电化学储能运营龙头南网储能；推荐“核电与新能源”双轮驱动

中国核电；推荐积极转型新能源，现金流充沛的广东电力龙头粤电力 A；有资金成本、资源优势的新能源

运营龙头三峡能源、龙源电力。

 风险提示：

政策不及预期；用电量增速下滑；电价下调；竞争加剧。

相关研究报告：

《环保与公用事业 202302 第 4 期-WFO 发布 2022 年中国推动全球海上风电增长，国家层面储能市场政策梳

理》 ——2023-02-26

《环保与公用事业 202302 第 3 期-国家能源局发布 2022 年可再生能源发展情况，全国分布式光伏运行情

况梳理》 ——2023-02-20

《环保公用 2023 年 2 月投资策略-统计局公布 22 年电力行业利润数据，22 年 Q4 环保公用板块持仓分析》

——2023-02-05

《环保与公用事业 202301 第 4 期-国家能源局发布 2022 年电力数据，能源央企 2023 年工作会议梳理》—

—2023-01-29

《环保与公用事业 202301 第 3 期-国家发改委发文鼓励用户直接参与市场，各省新能源配储政策梳理》—

—2023-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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